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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昌：着力构建水利建设与管理良性机制

发布时间： 2011-10-11

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司长 孙继昌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对水利改革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掀开了治水兴水的新篇章。如何组织实施好大规模水利工

程建设、切实加强工程管理，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保障工程建设进度、质量和

运行安全，是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进展情况 

近年来，在部党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改革创新、建管并重，全面推进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管体制改革、

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实施大规模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有效消除工程安全隐患。’98大水后，全面开展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特别是2006年中央提出用

3年时间完成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目标任务。水利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分别编制并启动实施了《全国大中型和

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划》、《东部地区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对7356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实施除险加固。

这项任务时间之紧、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前所未有。水利部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举全部之力、全行业之力坚决打好这场硬

仗。经不懈努力，至2010年底，纳入规划的7356座病险水库如期完成除险加固目标任务，向党中央、国务院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加上’

98大水后实施的除险加固项目，到2010年底全国共完成9225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其中大型289座、中型2136座、小型6800

座）。通过加固，有效降低了水库病险率、消除了安全隐患，恢复防洪库容约134亿立方米，恢复兴利库容约188亿立方米，大大增强了防

洪减灾和水资源调控能力，为建立水库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创造了条件。此外，2010年7月启动实施了新一轮5400座小（1）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2011年4月12日启动实施了42589座全国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其中15891座重点小（2）型水库除险加固资金全部由中央负

担。编制完成了《全国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专项规划》，为下一步做好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是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程体系不断完善。“十一五”期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达7000多亿元，是“十五”的1.93倍。

长江干堤加固工程全面达标，28个项目全部通过竣工验收，黄河标准化堤防建设顺利实施，治淮19项骨干工程、治太11项骨干工程全面建

设完成，新一轮治淮、治太工程启动实施；三峡工程建成并成功实现175米试验性蓄水，黄河小浪底、西霞院、宁夏沙坡头、青海黑泉、

新疆乌鲁瓦提、海南大隆等水库通过竣工验收；西藏旁多、贵州黔中、海南红岭、黄河海勃湾等工程开工建设。一大批涉及国计民生的骨

干工程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建成各类型水库87873座，总库容7162亿立方米，建成江河堤防29.41万公里，建成各

类水闸43300座、机电井533.7万眼、机电抽水泵站46.9万处，七大江河干流可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全国水利工程年供水量达到



5998亿立方米，农田有效灌溉面积60348千公顷，水电装机容量达2.1亿千瓦，初步形成了防洪、排涝、灌溉、供水、发电等水利工程体

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保障。 

三是全面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以2002年9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国

办发〔2002〕4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标志，全国水管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经过7年不懈努力，截至2010年底，涉及全国11400多

个国有水管单位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落实两项经费134.15亿元，落实率89％，其中落实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80.96亿元，落实率94％，

落实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53.19亿元，落实率81％。通过改革，理顺了管理体制，增加了管养经费，增强了水管单位活力，推行了管

养分离，稳定了职工队伍，提高了管理水平，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水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奠定了

坚实基础。2009年底，水利部向国务院报告了水管体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国务院领导对改革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四是加强工程安全运行管理，充分发挥工程作用和效益。依托现有水利工程体系，实施科学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功能和效益。长

江三峡和丹江口水库联合调度，有效抵御了2010年和2011年的长江和汉江洪水，确保了防洪安全；小浪底等工程实施联合调度，保障了黄

河下游10年不断流；淮河通过科学调度水库、堤防、蓄滞洪区，有效防御了2007年流域性大洪水；珠江通过联合运用上游水库应急调水、

压咸补淡，保障了珠海、澳门等地供水安全；太湖实施引江济太，以丰补枯、以动治静、以清释污，有效改善了太湖水质和河网水环境。

另外，通过水库除险加固和不断推进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现代化建设，加强安全运行管理，全国水库垮坝及人员伤亡事故逐年下降

（1983～2007年共溃坝388座，年均15.5座；2008－2011年仅15座小型水库溃坝，远低于世界公认的0.2‰的低溃坝率水平。 

五是加强河湖管理，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为加强河湖管理，水利部组织修订了《河道管理条例》，制定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制定了《河道采砂规划编制规程》，组织编制了《河道（湖泊）水域岸线利用管理规划》、《全国江河重要河道采砂管理规划》，

修订了《长江干流中下游河道采砂规划》等，为河湖管理提供了法规制度保障和科学依据；建立了流域机构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

通报制度，涉河建设项目审查日趋规范；大力开展河道采砂专项整治行动，2009年4月，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签署《加强长江河道采砂管

理合作备忘录》，建立起两部合作机制，联合成功开展“春雷行动”、“猎鹰行动”等5次大规模专项整治行动，长江干流涉砂船舶专项

整治与执法行动，切实维护了长江干流河势稳定、防洪安全和通航安全。2010年，水利部组织开展了全国河道采砂执法检查。今年以来，

针对淮河非法采砂问题，组织召开淮河流域四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作会议，部署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淮河流域河道采砂专项打击行动，

取得明显成效。 

六是深入开展水利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2009年7月，中央作出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决策部

署，水利部党组高度重视，陈雷部长亲自担任部领导小组组长，矫勇副部长和董力组长靠前指挥。先后组织召开了全国专项治理工作视频

会议和七次领导小组会议，印发了《水利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多个重要文件。对全国23171个水利项目进行了排

查，发现问题10915个，大部分问题已得到整改。由中央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确定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圆

满完成，建立了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开通了专栏，公布各类信息11万多条。在专项治理工作中，水利部共出台法规制度21件，占中央部委

总数的近1/4。今年以来，为深入推进专项治理工作和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水利部与监察部建立起联合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大

规模水利建设的监督检查。水利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和诚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促进了水利工程建设工程

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和生产安全，得到中央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 

二、建设与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水利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明确提出，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

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

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等四大体系。“十二五”时期，是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水利重

点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民生水利发展的攻坚时期。加强水利建设与管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水利改革发展全局，意义重大而深远。 

新形势下，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水利建设强度更大。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今后5到10年水利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要

求大幅度增加投入，着力推进水利薄弱环节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十项建设任务。特别是为解决目前存在的病险水库、水闸等工程安全隐

患问题，“十二五”时期在继续做好大江大河治理、重点枢纽工程建设的同时，还要完成4万多座小型病险水库和2700多座大中型病险水

闸的除险加固，实施约5000条中小河流治理等防洪薄弱环节建设。如何组织好、实施好大规模水利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异常艰巨

的任务。 

二是行业监管要求更高。新形势下，大规模水利建设以中小型民生工程为主，实施主体基层化、管理力量薄弱的特点十分突出，从体

制机制、监管措施、管理力量等诸多方面凸显了建设管理的难度。如何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生产安全，建设与管理工作

面临重大挑战。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强工程管理，确保工程运行安全，实施工程科学调度，推进现代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水利工

程病险问题多，安全隐患突出，管理手段、队伍素质和管理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如何创新监管机制，保证大规模工程建设进度、质量和

安全，保证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充分发挥效益，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三是深化改革任务更重。目前，推进改革工作面临诸如面广量大的小型水利工程管护问题、中西部地区两项经费落实问题、中小型工

程项目法人责任制落实问题、民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配套制度问题等，均存在较大难度，需要下大力气予以解决。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

又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水利工程投资模式的多元化、建设有形市场的统一整合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水利建设与管理体制改

革，不断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四是社会管理形势更复杂。大规模水利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的培育力度，也要求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规范市场

秩序，保障水利建设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对强化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目前无序开发、非法挤占河

道和围垦水域、非法采砂等现象仍然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河湖管理与保护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破解上述难题，必须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加大改革攻坚力度，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

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水利建设与管理体制和良性机制，为新时期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和水利事业的跨越发展提供更加有

力的保障。 

三、改革创新，建管并重，构建水利建设与管理良性机制 

新时期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

思路，坚持改革创新、建管并重，深入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制度完善、监管有效、市场规范的水利工程建设机

制，着力构建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运行安全的水利工程管理机制，着力构建法规完备、监管有力、注重保护的河湖管理机制，以科学的

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保障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顺利进行，促进新时期水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必须突出抓好两项改革，即水利工程建设体制改革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和三项管理，即工程建设管理、运

行管理和河湖的社会管理，努力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工程运行管理并重，实现河湖治理与保护的统一，促进水利事业全面、协调、健康发

展。 

（一）强化监督，深入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为适应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必须不断创新建设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和进度。 

一是认真落实三项制度。全面落实以项目法人责任制为核心的“三项”制度，严格基本建设程序。根据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特点，

着重规范中小型水利工程项目法人组建，按“一县（市）一法人”的原则，优化整合当地建设管理力量，由县（市）级人民政府统一组建

专业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实行集中建设管理，保障大规模工程建设的组织实施。强化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对招标投标活动进行全过

程监督，严肃查处围标串标、借用资质投标等违法行为；出台水利工程进入有形建设市场交易的指导意见，稳步推进水利工程项目按照属

地原则进入有形市场交易，促进工程项目招投标阳光操作。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监理、造价和质量检测市场准入管理，结合市场信用体系建

设，健全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积极推进行业自律管理。 

二是创新建设管理模式，推行“先建机制再建工程”。结合水利建设实际，积极创新建设管理模式，有序推进设计施工总承包和BOT

模式，试点推行代建制，积极探索BT模式。在大规模水利建设中，严格执行管理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制度，积极推行“先建机制、

再建工程”的模式，把管理贯穿于规划实施的全过程。在项目建设的同时就考虑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管理问题，为工程管理创造必要的管理

条件和手段，在项目立项审批、工程前期设计时就注意完善运行管理设施，建立运行管理机制，落实运行管理经费。 

三是加强质量和安全管理。研究建立施工图审查制度，强化政府对工程实施过程质量的监管；进一步健全质量保证体系，特别是推进

市（县）一级质量监督体系建设，强化项目法人、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监理管理责任；加强质量检测，强化第三方检测，实行质量抽检

和“飞检”制。实行“政府统一领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监管、项目法人负责、企业全面保证、群众监督参与”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

实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坚决防止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四是推进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按照《水利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加强信息报送与发

布，健全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库。加大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公告力度，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和信

用信息互联互通、互认共享。开展信用评价工作，研究建立市场主体信用等级与市场准入、资质管理、投标资格管理挂钩与奖惩机制。 

五是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监督检查。按照监察部、水利部开展联合监督检查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完善有效联动、密切监控的监督检查

机制，把监督检查贯穿于水利工程建设全过程。扎实做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监督检查和2011年

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深入检查水利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建设实施、质量安全管理、资金使用安排等重点环节

存在的突出问题，强化整改落实。加大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审计、稽察、专项检查、行政督察力度，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

生产安全。 

（二）规范管理，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水利工程是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手段。必须坚持科学调度、规范管理，

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保障工程安全运行和充分发挥效益。 

一是深化国有水管单位改革。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督促各地建立稳定的经费渠道，足额落

实公益性、准公益性水管单位“两项经费”。研究建立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转移支付补助机制。同

时，加快水管单位内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积极推行管养分离，妥善解决水管单位分流人员社保问题。 

二是加快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针对面广量大的小型水利工程产权不清、管理主体缺位、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安全隐患突出

等问题，必须加快推进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在改革中，要坚持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坚持分

类指导、因地制宜，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以落实工程管护主体和责任为核心，以明确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为抓手，以落实财政补助和创

新工程管理模式为重点，以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和充分发挥效益为目标，着力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按照“谁

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明确小型水利工程的所有权，落实管护责任主体，积极落实公益性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经费财政补助政策，建立健

全水利工程管理的良性运行机制。 

三是创新水利工程管理模式。结合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分离等方式，创新水利工程管理模式。针对不同类型小型水利工程特别是

小型水库的特点，因地制宜采用县（市）、乡集中管理、国有水管单位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化管理等多种方式，逐个落实工程安全管理责

任，明确责任主体，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落实管理机构或专职管护人员，落实公益性工程管护经费。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推进水利工程管养分离，促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的市场化、集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 

四是推行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加强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和水库运行管理督察，以考核为抓手，不断提高水利工程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进一步落实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责任制，指导水库管理单位编制完善水库调度规程；完成水库、水闸注册登记工作，不断推进确权划界、安

全鉴定和降等报废工作；建立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机制，制定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应急预案，有效预防和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建立健全各项

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将水利工程管理考核纳入日常管理，严格执行调度指令，在保证工程安全的前提下，统筹水利工程防洪、供水、发

电、航运、生态等各种功能和作用，充分发挥工程综合效益。 

五是推进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创新管理理念，健全管理制度，着力构建职能清晰、权责明确、人员精

干、技术先进、科学规范、安全高效的现代化水利工程管理体系；充分吸收和应用当代信息、通信、预测、决策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改进

管理手段，加强水雨情测报、安全监测、通信预警和远程控制等系统建设，促进信息化与管理、调度、运行等各个环节的深度融合，实现

自动监测、远程控制、优化调度等，不断提高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化、自动化水平，促进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 

（三）强化河湖管理，促进永续利用 

河道和湖泊是水资源的载体，是行洪的通道和调蓄洪水的场所，是生态的屏障，是水利工作的根基和立足点。要树立河湖、水域、岸

线的资源意识、责任主体意识、依法行政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河湖管理，努力做

到河湖不萎缩、功能不衰退、污染不超标、生态不恶化，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一是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加快《河道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继续推动《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洪水影响评价条例》制订工作；研究

制定中小河流管理办法；开展河道等级划分标准研究，研究制定河湖健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占用水利设施和水域补偿制度，切

实保障河道（湖泊）岸线滩涂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二是科学编制规划。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当前与长远结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加快河道（湖泊）岸线利用与保护规划、全

国江河重要河道采砂管理规划、全国河口海岸滩涂开发治理管理规划等规划的编制,为加强涉河建设项目审批监管、有效利用保护河湖水

域岸线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严格涉河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审查审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对涉河建设项目要强化现场监督管理，严禁不按批准的建设方

案组织工程建设；加强对中小河流治理工作的指导；坚决防止非法侵占河道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四是强化采砂监管。加快建立并逐级落实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各相关部门配合的采砂管理工作体制，注

重建立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公安等相关部门职能优势，加大河道采砂监管力度。继续深化水利部、交通运输部长

江河道采砂管理合作机制，巩固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成果。按照采砂规划划定禁采区和禁采期，严格采砂许可审批管理，合理有序利用河道

砂石资源。坚持日常监督检查与集中专项打击结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遏制非法采砂，确保河势稳定、防洪安全、堤防安全和重要

基础设施安全。 

五是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执法。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管理，推广河长制管理模式；划定河湖管理范围、管理红线和功能分区，

对重点河段、重要区域和关键时段要加强日常管理；要建立监督检查机制，以非法侵占河道和涉河项目建设为重点，对河湖侵占情况进行

专项评估和执法检查，严厉查处违法侵占、围垦河湖等行为，当前特别要做好全国河湖管理执法大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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